
1.身分別 

2.身分證 

3.競賽證明文件 
4.經濟證明文件 
5.修習證明文件 

6.選習國中技藝教育課程資料 

7.志願序 



7.志願序 



若有修改學生報名資料，此表需重新列印(查核碼已改變) 



1.影印本與正本符合無誤 
2.職章 



需加蓋「與正本相符」與「職章」 



若使用影本需加蓋「與正本相符」
與「職章」 



若使用影本需加蓋「與正本相符」
與「職章」 



需加蓋「與正本相符」與「職章」 



本修習證明書需為影本(勿使用正本) 

需加蓋「與正本相符」與「職章」 



需加蓋「與正本相符」與「職章」 


